
國立臺北大學 107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招生簡章修訂表 

系所別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

組別 甲組：公共行政組 乙組：公共政策組 丙組：政治經濟與政府組 

招生名額 一般生  名 一般生  名 一般生  名 

報名資格 
1. 國內外大學或獨立學院大學部 3 年內畢業生（含應屆）。 

2. 不限科系。 

3. 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在全班前 40％以內者。 

應 

繳 

報 

考 

資 

料 

項目 

1. 本校碩士班甄試招生報名表（由網路報考系統產製，需黏貼 2吋照片及簽名）。 

2. 自傳：內應敘明過去求學歷程，以及未來到本碩士班研讀之動機。 
3. 在學歷年成績單（請註明全班人數、在該班名次，並由該校註冊組承辦人簽
章證明）。 

4. 研究計畫：未來在本碩士班研習的論文研究計畫書。 

5. 其他有助於審查的資料（如語文檢定證明、教授推薦函、參與相關計畫、獲

得獎學金或獎章、著作、參與社團各級幹部證明等）。 

6. 身份證影本；應屆畢業生另加附蓋有當學期註冊章之學生證影本，並訂於報

名表後面。 

備註 

1.上述二至五項資料請準備一式 2份，所繳交之資料審查文件一律不發回。 

2.郵寄時一律列印「報名專用信封面」（由網路報考系統產製）黏貼於自備之信

封或包裹箱外，並請於年月日前（郵戳為憑）郵寄。 

甄 

試 

方 

式 

及 

項 

目 

書面

審查 

審查 

方式 
就考生提供之報考資料由本系 3位教師（含）以上教師進行獨立審查。 

佔總成 

績比例 
40％ 

面試 

時間 

地點 

1.日期：？年？月？日（星期？） 

2.地點：本校三峽校區公共事務學院 3樓 315會議室。 

（面試當日逾時未報到者，視同放棄面試資格） 

佔總成 

績比例 
60％ 

同分參酌順序 
1.面試成績 

2.書面審查成績 

提前入學 本系不受理申請。 

備註 

1.各組間名額得相互流用。 

2.本甄試得列備取生。 

3.本甄試得不足額錄取。 

聯絡方式 承辦人 林麗樺助教 電話 02-86741111＃67447 傳真 02-86719223 

 


